
鸿记钱庄 原址位于长沙市天心区坡

子街190号，建于1933年7月，原有建筑面积

1420.88平方米，是一座带有典型的近代中

西结合式风格的建筑。

苏州会馆 位于福胜街11号， 建于民

国时期，原有建筑面积923.11平方米，其风

格别于传统会馆形式， 具有明显近代西洋

式建筑风格，尤其是临街的前栋建筑，具有

早期现代主义建筑风格，为长沙市内少有。

此前有说法称， 苏州会馆和鸿记钱庄只是近现
代保护建筑、不属于文物，天心区文体局一位工作人
员对此做了更正。他说，文物分国家级、省级、市级、
县级文物和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六级，2010年， 天心
区政府公布苏州会馆和鸿记钱庄为一般不可移动文
物，这表明两栋建筑的迁移和保护有法可依。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建设工程
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因特殊情况
不能避开的，对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
保护……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
者拆除的，应当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
准。现方案还在天心区政府阶段，尚未上报市政府。

早在2009年7月时，长沙市文物局一位负责人
已十分肯定地说，苏州会馆将异地重建。

长沙市文物局文物保护科科长吴文峰介绍，文
物异地保护有两种方式：同质同构异地重建或整体
迁移。前者是指保持文物原工艺、原形制、原材料和
原风貌， 后者是指利用滚轴或其它办法整体迁移，
两种办法均未在长沙使用过。

长沙市文物局正在编制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报告，在未进行文物保护单位等级评定前，先登录
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并向社会公布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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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2日讯 长沙市两栋“一般不
可移动文物”确定是要“移动”了。在专家评
审会上获得通过后， 长沙城内唯一保存完
好的会馆和钱庄———苏州会馆与鸿记钱庄
异地重建方案于近日递交到长沙市天心
区政府，等待批示。

它们到底能不能“移动”保护？对此，文
物部门表示，迁移和保护有“法”可依；而相
关专家表示，异地重建等于抹掉文物。

鸿记钱庄已被拆除

福胜街11号，屋里潮湿阴暗。踮脚踩上
木梯，二楼空荡冷静，墙上糊着的报纸印于
1966年。这栋楼叫苏州会馆，是近代苏州人
行业组织聚会的场所，还履行着管理行业商
会的职能。

会馆后栋在今年上半年被拆除，五十米
开外，是被“分解”成一堆青砖的鸿记钱庄。
鸿记钱庄经理张国岱与其父张正材均是长
沙近代金融界有影响的人物，这栋楼曾见证
近代长沙金融业的发展。

经历文夕大火和后来大规模城市开发，
苏州会馆和鸿记钱庄成为长沙城内唯一保
存完好的会馆和钱庄。

2004年，长沙市政府将苏州会馆和鸿记
钱庄列入23栋历史旧宅名单，要求按照“修
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复。

2008年，两处建筑所在地块被招拍挂。

保护方案三次发生改变

按照开发商的规划，地块以人民西路为
界，分南、北两区。北区建数栋百米高楼，南
区将包含长沙著名历史文化街巷古潭街，拟
打造长沙近代民俗文化商业建筑群，建筑最
高不超过24层。

保护方案随即从“原址修护”改为“异地
重建”， 开发商营销策划部一位工作人员指
着南区靠近人民路一块区域说：“我们曾考
虑把苏州会馆和鸿记钱庄移到这里。”

根据最新异地重建保护方案，分散在坡
子街的鸿记钱庄、福胜街的苏州会馆、木牌
楼的3号门楼将被拆除并迁移到北区重建。
木牌楼3号门楼原是木牌楼街一栋公馆住宅
的门楼，公馆因内部破坏较严重已失去保护
价值。

新址在坡子街和规划中的太平路相交
处西南角、沿太平路西侧的狭长地段，设计
项目负责人柳肃说：“用地非常有限，刚好容
下三座建筑和一个庭院。” 三栋建筑将组成
一个有一定规模的传统商贸金融历史建筑
群，成为长沙近代历史建筑的代表和商贸发
展的历史纪念。

旧宅砖石将记录入档全程录像

为适应新地形红线，苏州会馆和鸿记钱
庄的部分次要建筑和附属建筑需要被舍弃。
苏州会馆前栋完整保留，后栋后面的一些次
要部分舍弃。

所有麻石构件和梁柱、门、窗栏杆等部分
木构件要保留并编号，按旧有格局予以复原。

“你问我能用上多少，大概30%吧。”施工
方曾多次承接古建筑修缮，“旧宅很多木构
件如木楼板、 木栏杆和木门窗已经腐朽，屋
架和屋面都有破损，只有青瓦、青砖和麻石
还能用。”

施工方说，已将砖石的尺寸和位置记录
入档，重建有据可查并将全程录像。

不包括拆迁费用在内，鸿记钱庄、苏州
会馆和木牌楼3号公馆门楼异地保护造价
404.4万元。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于振宇 曾孝喜 巫艳

长沙两大老宅拟拆掉异地重建
文物局称合法，文史专家齐反对
苏州会馆与鸿记钱庄保卫者：“异地重建等于抹掉文物”

▲8月22日下
午， 长沙市福胜
街，苏州会馆两侧
的建筑均已拆除，
只剩下这栋老房
子孤零零地立在
这里。据悉，该会
馆与鸿记钱庄将
异地重建。

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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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苏州会馆和鸿记钱庄基本确定异地
重建，长沙市几位文史专家都表示不能接受。

“不管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怎么做，我是坚
决反对异地重建。”长沙市政协文史委专家梁
小进说， 苏州会馆和鸿记钱庄重建后就不再
是文物，只能算艺术品，“文物是有根的，即便
使用了原材料、保存了原貌，离开原来那个地
方就失去了意义，尤其是古建筑，离开那块土
地就等于失去了建筑形态。”

“异地重建等于把文物抹掉了，在这个过
程中地方政府不说支持， 至少也采取了默许
的态度。”梁小进说，两栋建筑是一般不可移
动文物，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保
护，文物法规定，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
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应当报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梁小进说，文物法对各类“擅自”规定了
处罚措施和处罚金额， 却不能对各级政府批
准的迁移和拆除做出反应，“希望各级政府明
白， 三分真文物的价值比百分假古董的价值
还要高。”

“经济利益驱动太强大
了， 不管我们怎么发文怎么
呼吁， 还是常常感到力不从
心和悲哀。”梁小进说，“但只
要再出现类似情况， 仍然会
尽力争取。”

长沙另一位文史专家陈
先枢说，“拆除就是拆除，不
存在什么保护， 异地重建完
全没有意义。”最后陈先枢有
点无奈：“只能说和完全拆除
比起来，聊胜于无。”

文史专家
异地重建等于抹掉文物

文物局
迁移和保护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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